
机动车空车质量检测问题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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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车质量检测中遇到的问题

对2015年3月1日起注册登记的货车、重中型挂车提出空
车质量误差要求。2015年3月1日之前登记的货车、重中型挂

车，若通过测量空车质量发现车辆存在严重非法改装嫌疑的，
应按照本标准7.2.3.1的规定处理。

问题1：2015年3月1日前的货车、重中型挂车检不检空车质
量呢？
问题2：牵引车、低速货车检不检空车质量？
问题3：轻型货车空车质量误差与限值要求到底以哪个为准？
问题4：检测报告中关于空车质量部分如何输出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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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8900原文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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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的定义一

GB7258-2017中的定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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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的定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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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货车

1.低速货车在GB38900-20中6.8.1.2中未明确空车质量测量误差的判
定要求；
2.

3.关于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1月1日之间的低速货车，由于原来

的GB21861-2014中规定“注册登记检验时，机动车的整备质量应与
机动车产品公告、机动车出厂合格证相符，且误差满足：重中型货
车、挂车、专项作业车不超过±3%或±500kg，轻微型货车、 专项
作业车不超过±3%或±100kg，低速汽车不超过±5%或±100kg，摩
托车不超过±10kg”。因此，这个期间的低速货车空车质量可检，
检了也不错，也可不检，不检也不错。

具体根据当地业务主管部门的要求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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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车定义

GB725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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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车定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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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备质量的概念
依据《道路车辆质量词汇和代码》（GB/T 3730.2）的定义，汽车整车整备质量应包括整车正常运行所需的所有电器装备
和辅助装置的质量等。一般来说，整备质量测量时可以加注制造厂设计容量的 90%以上的燃油，但不包括驾驶员质量，
不包括备用车轮、灭火器、标准备件、三角木、标准工具箱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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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车质量检测使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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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车质量、整备质量、整车质量

名称 使用设备 检测方法 适用车型

整备质量 轮重台
平板制动台
多轴轮重台
地磅

后面详细介绍 注册登录检验时货车（三轮
汽车除外）、专项作业车、
三轮汽车、正三轮摩托车

空车质量 轮重台
平板制动台
多轴轮重台
地磅

后面详细介绍 在用车检验时2015年3月1
日起注册登记的重中货车、
重中型挂车、轻微货车

整车质量 轮重台
平板制动台

被检车辆正直居中行驶，依次
逐轴停放在轴（轮）重仪上，
并按规定时间（不少于3 s）停
放。

所有车辆检验时计算整车制
动率、驻车制动率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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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设备要求

三轴及三轴以上车辆如采用轴（轮）重仪测量时，应保证轴（轮）重仪有足够的有效测量
长度，确保并装双轴、并装三轴的同侧轮同时停在一块称重板上。安装时所有称重板上表
面应水平，高度差均不应超过±5mm。

轴（轮）重仪的安装位置前后地面应与轴（轮）重仪保持水平，不得有坡道，保证检验过
程中被检车轴产生的力垂直向下，保证检测数据准确。

针对检测双联轴及三联轴车辆的设备，需保证承载台面有足够的有效测量长度，确保双联
和三联的各并装轴同侧轮同时停在一块称重板上测量。鉴于三联轴的相邻轴距一般在 1350
mm 左右，考虑轮胎压痕及适当留有余量，称重板的有效测量长度应不小于 3.5m。

检验机构安装用于检测并装双轴、并装三轴的轴（轮）重仪应符合要求，每个单独的称重
板安装时应保持水平，多个称重板之间的最大差值不超过 5mm

整备质量/空车质量检测设备应具备显示功能，在检测过程中显示整备质量/空车质量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应实时上传至机动车检验监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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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备质量/空车质量检测方法

C.3 应用地磅的测量方法
C.3.1 将车辆平稳缓慢行驶至地磅上，等平稳静止后，测得整备质量/空车质量。
C.3.2 挂车的整备质量可先测得汽车列车的整备质量、牵引车的整备质量，然后计算得出汽车列车
的整备质量与牵引车的整备质量的差值，作为挂车的整备质量。
C.3.3 挂车的空车质量可先测得汽车列车的空车质量，然后减去引车员质量（按 75kg 计）和牵引
车登记的整备质量，差值作为挂车的空车质量。

C.4 应用轴（轮）重仪的测量方法
C.4.1 轴（轮）重仪测量时，将车辆依次逐轴（对并装双轴和并装三轴视为一轴）平稳缓慢行驶至
称重板上，等平稳静止后，测得该轴轴荷；计算所有轴荷之和，计为该车的整备质量/空车质量。
C.4.2 对于挂车的整备质量/空车质量测量，按 C.3.2、C.3.3 的测量方法进行测量。

注意：挂车可以单独检测，按照C3.1要求检测，地磅上拖挂，挂车一次称重检测。
挂车整备质量=汽车列车整备质量-牵引车整备质量-引车员重量（引车员是否下车）-允许
安装部件质量（车用起重尾板质量+其他部件质量）
挂车空车质量=汽车列车空车质量-牵引车登记整备质量-引车员重量）-允许安装部件质量
（车用起重尾板质量+其他部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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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起重尾板

在用机动车安全检验时，对于已经变更登记安装有
车用起重尾板的车辆（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书上

签注“加装尾板”并单独签注尾板质量），在实际
测得的质量结果（测量时有车用起重尾板）上减去
尾板的质量，获得空车质量。

对于在用车辆安装车用起重尾板后申请变更备案的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时，在实际测得的质量结果
（测量时有车用起重尾板）上减去尾板的质量（安
装企业出具尾板安装合格证明上标注尾板质量），
获得空车质量

注意：尾板质量需要符合GB/T 37706-2019中的要求
尾板安装合格证明 A201 高拍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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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时注意事项

 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允许加装部件（如：防风罩水箱、工
具箱、备胎架、起重尾板等）的质量不计入备质量和总质量。

 车辆加装有防风罩、水箱、工具箱、备胎架等其他允加装部件时，
有可能影响测量整备质量/空车质量误差的判定，检验机构可组织
有经验的检验员估算（必要拆下测量）后，在测得的质量结果中
减去允许加装部的质量，并在仪器设备检验表、检验报告的备注
栏注减去的加装部件名称及重量。对于可能存在较大争议检验机
构应做好必要的视频和图片记录，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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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合法加/改装部件质量测算表

序号 品名 数据来源 说明 质量(轻型)
质量（重
中型）

一 防风罩 称量 35kg 50kg

二 水箱（个） 估算
轻型车：900mm(长)X550mm（直径）重中型车：1700mm(长

)X600mm（直径）
50kg 80kg

三
工具箱（篷布架

）
估算

轻型车：600mm(长)X400mm（宽）X200mm（高）重中型车：
1000mm(长)X500mm（宽）X460mm（高）

15kg 30kg

四 备胎架 称量 10kg 15kg

五 起重尾板 估算 按照GB/T 37706—2019核定
不超过
350kg

不超过
550kg

六、
GB/T3730.2规
定不计入项目

备用车轮 称量 1个 55kg 80kg

灭火器（个） 估算 1个 3kg 3kg

随车工具
称量

10kg 15kg

三角垫木 2个 10kg 15kg

七、

货厢底板栏板加
固

计算
轻型车：4200mm(长)X2400mm（宽）X3mm(厚)重中型
车：9600mmX2400X3.5mm计算公式【长X宽X高X密度
（7.85g/cm3）】）

240kg 630kg

安全架加固 估算 10kg 20kg

建筑垃圾运输车 称量
仅限纳入市级主管部门目录，实施“一车一证”管
理的城市建筑垃圾运输车

/ 7000kg

八 其他

注：1、建筑垃圾运输车只能一次性扣除7000KG,不得叠加扣减其他部件质量。 2、水箱部件不包括从车辆原制动系统获取气
源作为动力源而加装的制动淋水装置。 3、篷布、随车生活用品等随车物品或其他合理装备可列入“其他”项目，请自行测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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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日之前登记注册的货车、挂车是否检测空车质量

自2015年3月1日起执行的GB 21861—2014仅仅提出了注册登记安全检验的误差要求，为了保持
标准的延续性，GB38900-2020仅对2015年3月1日起注册登记的货车、重中型挂车提出空车质量
误差要求。
2015年3月1日之前登记的货车、重中型挂车，若通过测量空车质量发现车辆存在严重非法改装
嫌疑的，应按照本标准7.2.3.1的规定处理。

7.2.3.1 发现送检机动车有拼装、非法改
装、被盗抢、走私嫌疑时，检验机构及
其检验员应详细登记该送检机动车的相
关信息，拍照、录像固定证据，通过机
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监管系统上报，并报
告当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

1.可以通过外观检验初步判定，然后通过测量空车质量进行验证；
2.可以查看仪器报告中整车重量进行初步判定，然后通过测量空车质量进
行验证；
3.机动车安检机构是机动车检验的主体，作为道路交通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对空车质量是否超标，是否有严重非法改装情形监督作
用，因此机构对这些车辆按照空车质量测量的方法进行空车质量检验，不
做误差判定，只做是否严重非法改装的验证性判定是完全可以的，必要的，
不属于违反标准擅自增加检验项目行为；
5.对2015年3月1日之前登记的货车、重中型挂车，如果检了空车质量也可
以，不检空车质量也可以，都不错，关键是认为必要时就应当检，而且针
对严重非法改装问题；
6.具体要求按照当地业管理部门的要求办。
7.车辆登记的整备质量与空车质量之间的差值，标准上给予了±10%的误差，
报告中的整车重量与车辆登记的整备质量差值不能过大（半挂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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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货车空车质量检测过渡期间如何检测

根据2021年8月27日下发的公安部〈关于实施国家标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
(GB38900)轻型货车检验有关问题的通知〉，为积极稳妥科学有效治理存量"大吨小标"轻型货
车问题，公安部经征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关司局意见，自9月1日起，对在用机动车安全
技术检验时2015年3月1日以后注册的轻型货车空车质量检验项目设置过渡期，过渡期内，机
动车安全检验时发现轻型货车空车质量不符合GB38900标准要求的，要提示告知机动车所有人
或者送检人及时整改，并在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建议中加以说明，其中，对属于生产企业
违规生产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提示告知机动车所有人或送检人联系企业回收整改
，
并将违规产品通过信息系统报告公安交管部门。整改过渡期结束后，严格按照GB 38900要求
检验在用轻型货车空车质量，积极推进大吨小标轻型货车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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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车软件关于空车质量中注意事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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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车软件关于空车质量中注意事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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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车软件关于空车质量中注意事项（三）

为了满足各地轻型货车
空车质量检测要求，增
加了工位与打印参数设
置。

检验报告备注中可以添加
上空车质量检测时减去的
尾板质量，其他合法安装
部件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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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 牵引车（重型、中型、轻型，按照总质量分类）需要检验空车质量；

• 在用轻型货车空车质量不超过行驶证记载的整备质量士 10%或士 200 kg,且轻型货车的空车质
量应小于 4 500 kg，这两项要求应同时满足。轻型货车空车质量要求有个过度期，机动车检
验检测机构应当按照2021年8月27日公安部〈关于实施国家标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
和方法》(GB38900)轻型货车检验有关问题的通知〉执行；

• 低速货车原则上不进行空车质量检验，但是对于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1月1日之间的低速货
车如果机构要进行空车质量检验是不错的，不检验也不错的，但最好不检；

• 对于2015年3月1日之前登记的重中型货车、重中型挂车、轻微型货车，不检是可以的，必要

时（查证是否严重非法改装）进行空车质量验证性检验也是可以的，不违反标准的要求，具
体情况根据当地业务主管部门要求办。




